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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54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万润科技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122号 

 

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取消收购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1%股权 

并签署终止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 交易概述 

1、2018 年 3 月 14 日，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

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拟收购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

51%股权并签署框架性协议的议案》。同日，公司与江苏中晶融企业管理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晶融”）签署《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中晶融企业

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框架协议”），

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中晶融持有的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1%股权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披露的《关于拟收购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

司 51%股权并签署框架性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4 号）。 

2、根据框架协议第 13.5 条的规定“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双方未签订正式

协议，且双方均不存在违约行为及争议情形，则本协议可经双方友好协商终止”。

因市场变化等一系列外部因素，双方协商一致解除该框架协议。公司于 2019 年

10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取消收购南京朗

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1%股权并签署终止协议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同意终止该收购

事项，并签署《<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>之终止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终止协议”）。 

3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公司《章程》和《投

资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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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 江苏中晶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03 日 

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2MA1T7QJC3X 

法定代表人 吴晓军 

营业期限 长期 

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花园 1 号 

经营范围 

企业管理咨询、商务信息咨询（不含投资咨询）；市场营销策划、企业

形象策划；展览展示服务、会务服务；市场调研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结构 吴晓军持有 80%股权；蒋晶晶持有 20%股权。 

中晶融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 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 2005 年 12 月 30 日 

注册资本 10,068 万人民币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4783847119A 

法定代表人 吴晓军 

营业期限 至 2025 年 12 月 29 日 

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住所 南京市秦淮区正学路 1 号南京晨光 1865 创意产业园 A9 幢二楼 

经营范围 

LED 产品、照明设备、光伏产品及智慧城市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、设计、

销售及维护；照明智能控制系统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

转让；文艺创作；演出活动策划；舞台灯光及音响设备的设计、租赁、

安装、调试服务；动漫设计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；组

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计算机软硬件开发；计算机系统集成；多媒体技

术研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及相关设备的销售、维护；标识系统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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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、制作及安装；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、电子与智能化工程、机电设

备安装工程、输变电工程设计、施工、咨询及技术服务；生态景观工程、

园林规划及绿化工程、园林养护管理工程施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结构 
江苏中晶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69.5272%股权；吴晓军持有

28.4863%股权；蒋晶晶持有 1.9865%股权。 

本次交易为终止购买中晶融所持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1%股权，不会

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。 

四、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各方 

甲方：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江苏中晶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

（二）主要内容 

1、甲乙双方同意框架协议及就收购事宜达成的所有其他文件（包括任何口

头约定，如有）自经双方签订本终止协议之日起正式终止。 

2、甲乙双方确认双方就框架协议及其相关的补充协议、文件等内容的履行

均不存在违约行为，也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。双方就框架协议的履行及框

架协议的终止均互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 

3、本终止协议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持壹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4、本终止协议经双方签章后立即生效。 

五、取消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双方尚未在框架协议期限届满前签订正式协议，框架协议解

除条件已经成就。本次取消交易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，不存在违约行为及责任，

公司取消收购南京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1%股权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和股东

权益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且不会妨碍公司经营发展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<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>之终止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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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

 


